
枣人社字〔2025〕17 号

7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发展改革局、教育局、农业

农村局、商务局、总工会、妇联，枣庄高新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

中心：

现将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7 部门关于印发加强

— 1 —



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十二条措施的通知》(鲁人社字〔2025〕7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结合职责分工和工作实际，

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7 部门关于印发加

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十二条措施的通知》(鲁人社字

〔2025〕7 号）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 枣庄市发展和 枣庄市教育局

社会保障局 改革委员会

枣庄市农业农村局 枣庄市商务局

枣庄市总工会 枣庄市妇女联合会

2025 年 3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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